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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职协函〔2026〕41号

关于开展 2026年广东省技工院校心理教师督导培
训的通知

各技工院校：

心理督导培训是心理工作从业者在资深督导者引导协助下

开展心理工作、提升专业素养的重要过程。对于心理教师而言，

这一培训能及时精准地助力其察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对咨

询策略作出修正与调整，使来访者得以更高效地实现成长与转

变。在心理咨询行业，咨询师在从业期间定期接受心理督导，不

仅是衡量其是否达标的关键指标，更是该职业的硬性要求。为推

动技工院校专业心理督导队伍的稳健建设，全方位提升心理教师

的职业能力，确保心理教师始终以最佳状态投身于学生心理工

作，营造科学、健康的技工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环境，广东省职业

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决定开展 2026年广东省技工院校心理教师

督导培训。具体通知如下：

一、培训内容

（一）督导内容：督导师对技工院校实际咨询案例所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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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的理论与技能进行督导培训。包括案例概念化、干预技

巧、立场与态度、复杂移情与病理结构的辨识与干预、设置与伦

理问题等。每次督导培训由一名学员汇报个案。

（二）个案要求：被督导者独立完成的心理咨询个案，优先

选择近期完成或正在进行的 3次以上心理咨询的案例；每个学员

均需提交案例，由督导师选取典型个案进行督导；申请个案督导

者需在每次培训开始前至少 1周提交案例；在案例督导培训过程

中，所有学员应遵守临床与咨询心理学的督导伦理规范，签署《咨

询督导知情同意书》，遵守知情同意和保密原则，保护被督导当

事人的隐私。

（三）督导特色：每期由专业督导师全程跟进，经过连续、

科学、系统的督导培训后，督导培训学员可在技工院校开展同辈

督导。

二、资质要求

为保证督导培训质量，对培训对象要求如下：

（一）工作岗位：广东省技工院校专兼职心理教师，在校从

事具体心理咨询、教学工作，心理咨询或辅导室相关工作人员。

（二）学历及资质：具有科学的临床、咨询心理学专业理念，

具备心理学、教育学、医学、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或

持有相关专业资质，如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二、

三级）、社工师、职业院校（中小学）ABC证等。

三、培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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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督导形式：以线上团体督导为主，结业时组织线下督

导，培训共计 80学时（线上 64学时、线下 16学时）。

（二）督导安排：根据督导师和学员要求约定督导时间，线

上为工作日晚上。线下督导每次 2天，具体安排见附件 2。开课

前组建学习群通知具体事宜。

（三）督导地点：工作日为线上督导。10月 30日至 10月

31日为线下督导，线下督导期间往返交通费自理，地点拟在佛

山。

（四）报名情况：报名截止日期为 2026年 7月 13日，本班

次 10人成班，报名人数不超过 20人，额满即止。

（五）考勤要求：为了保证培训效果，本次督导采用封闭式

设置，人员一经确定，将接受持续专业的督导培训，不接受中途

加入，且严格考勤，根据督导时间出具学时证明。

四、培训费用

培训费：4880元/人。包含线上线下督导培训费和线下督导

食宿费。线下督导期间往返交通费自理。

五、汇款方式

汇款名称：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

开户银行：建行广州小北路支行

账号：44050142030409001398（汇款请注明“心理督导”）

请于 2026年 7月 13日前完成汇款，以便开具发票。

六、证书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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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体学员完成督导培训可获得由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

工教育协会出具的继续教育证明。

（二）全体学员获得团体案例督导时数证明，其中采用案例

的学员将额外获得个案督导时数证明。

七、报名须知

填写报名表（附件 1），并发送到省职协学术信息部邮箱：

gdzyjnb@vip.163.com；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 7月 13日；联系

人：崔涛 18271195870（微信同号）、王彩平 15918782859（微信

同号）。

附件： 1.心理督导培训回执

2.心理督导培训时间安排

3.督导师简介

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

2026年 7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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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心理督导培训回执

单位（盖章）：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任职岗位 心理专业证书

备注：1.此表可复制、添加；2.请于 2026年 7月 13日前发回执至省
职协学术信息部邮箱 gdzyjnb@vip.163.com；3.联系人：崔涛 18271195870
（微信同号）、王彩平 15918782859（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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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心理督导培训时间安排

日期 培训方式 内容 备注 补充说明

7月 16日

线上

（共 8次）
线上

督导

周四

根据督导师约定时间可

能略有调整。

7月 30日 周四

8月 13日 周四

8月 27日 周四

9月 10日 周四

9月 24日 周四

10月 8日 周四

10月 22日 周四

10月 30—31日 线下
线下

督导
周五、周六

10月 30日上午报到、
下午督导，10月 31日
上午督导、下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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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督导师简介

徐亮

心理学博士，副教授，注册督导师，注册心理师。广东省心

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心理学会学校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

省心理学会学校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

书·临床心理学卷》（第三版）编委、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青少年情绪开发》课程专家。


